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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„2020‟30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9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按照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教字„2017‟

46号）、《<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>的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教

字„2018‟39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现对2019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做

如下安排。 

一、 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非定向培养全日制本科生；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； 

（三）符合相关专业学习的身体要求； 

（四）转专业时无不及格记录。 

二、 转专业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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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“东北大学转学、转专业、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

组”的领导下，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、协调各学院（部，以下简称学

院）实施学生转专业工作。 

2.学校制定了2019级转专业工作进程（见附件1），各学院要

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执行，确保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完成所有 2019

级转专业工作。 

3.其它年级学科专长类、学业困难类、其他类学生转专业，在

符合学校规定的前提下，须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内提出申请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
4.各学院应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，制定转专业

工作具体实施方案，工作方案应包括领导小组名单、考核小组名单，

明确时间安排、考核方式、考核程序、拟转出、转入学生人数等，

实施方案于6月 30日前报教务处备案。 

三、几点具体说明 

1.转专业学生比例：各专业接收转入的学生人数在同年级本专

业学生数5%至 15%之间，转出专业的学生人数在同年级本（大类）

专业学生数的5%至 15%之间。 

2.定向企业学生、预科转正入学学生、内地新疆西藏班等三类

学生属于定向培养学生，按照国家规定不允许转专业。 

3.艺术类、体育类、普通类三者之间不允许跨类别转专业。 

4.文史类（哲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法学）专业不能转到理工类

（理学、工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）专业，理工类专业可以转到文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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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专业，具体办法由接收学院制定。 

5.大类招生学生只能申请转出所属大类，不允许转入所属大类

内其它专业。 

6.大类招生学生转专业用到的所有绩点排名，均为大类排名。 

7.申请转入“会计学专业ACCA方向班”专业的具体要求如下：

入学时为理工类考生，符合我校转专业基本条件，学习成绩在同年

级本大类排名前20%者即可提出申请（不再受转出学院的转出条件

限制），管理学院根据报名情况择优录取。 

8.为确保全校转专业工作顺利进行，按学校文件规定，各学院

应督促任课教师在7月5日前将本科生考试成绩登录完毕。 

9.每生限报一个转专业类别两个专业志愿（见附件2）。 

10.因休学等原因降级学生是否可以转专业，由学院自行确定。 

11.学院应明确是否录取第二志愿学生，如录取第二志愿学生，

则在转入考核的时候应包含第二志愿学生。 

12.学业困难类学生转专业按《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

法》（东大教字„2017‟46 号）和《<东北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

办法>的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教字„2018‟39号）执行。 

13.为将疫情对转专业工作影响降至最低，本次转专业工作中

学生申请、院系审核等环节将在教务系统实行线上操作，学院应对

学生做好相关指导工作。 

四、 上报材料 

学院完成所有转专业工作后，于2020年 7月 9日上午10点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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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《XX学院2019级学生转专业录取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。7

月23日前各学院在转入学生的《东北大学转专业申请表》（一式四

份）上签署意见后，报教务处审批备案，学科专长类、学业困难类

学生的论文、专利、诊断书等佐证材料需一并上报。 

附件：1.东北大学2019级学生转专业工作进程 

2.东北大学转专业申请表 

      3.XX学院2019级学生转专业录取情况汇总表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6月 22日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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